株洲市促进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科技成果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的实施方案
（送审稿）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激发本区域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发挥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按照“聚焦、裂变、创新、升级、品牌”工作思路，围绕我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布局需求，促进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科技成果裂变孵化。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方案。
1、 明确目标
依托轨道交通、硬质合金、航空航天等13条新兴优势产业链，通过园区优化提质、科技成果转化、央企深度对接、企业主体培育、五链融合创新等五大行动，以“促转化、强培育、创机制”为重点，积极培育新兴优势产业链龙头企业科技成果裂变孵化创新主体。力争到2025年，全市新兴优势产业链龙头企业科技成果裂变孵化创新主体新增30家。
2、 工作重点
（一）园区优化提质行动。以国家高新区和省级高新区为依托，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打造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客空间、创业咖啡、创新工场、场景实验室等新型孵化载体，孵化培育上下游关联企业。支持各类园区完善服务功能和提升服务能力，围绕我市新兴产业链定位，拓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和服务链，提供全周期创业服务，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孵化机制，打造科技型园区，吸引聚集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在园区裂变孵化创新主体。
（二）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的堵点，构建顺畅高效的技术创新和转移转化体系。激发创业内生动力，发挥龙头企业的链主作用，引导鼓励具有较好资本、技术、管理、品牌条件的龙头企业释放能量，通过品牌延伸、新建分厂、兼并收购、领域拓展、强强联合等多种方式裂变科技型企业。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通过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创办科技型企业。
（三）央企深度对接行动。完善在株央企对接合作项目协调机制，健全重点项目跟踪台账。形成“高层推动、中层落实、基层服务”的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积极与在株央企开展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对接，挖掘新的科技成果裂变孵化创新主体落地，努力打造延长产业链条，形成产业积聚效应的局面。
（四）企业主体培育行动。实施科技成果裂变孵化创新主体，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壮大“瞪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行“一企一策”和定制化联系帮扶，建立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壮大一批、培育一批。大力支持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加快推动上市进程，加快龙头企业裂变扩张，建设一批产业集中度高、关联度强、竞争优势明显、带动面广的产业集群和龙头企业集群。
（五）五链融合创新行动。探索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和资金链的融合发展，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加大金融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构建资金链，形成金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长效机制，推动资金链与创新链的精准对接。
3、 实施举措
（1） 优先项目支持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申报国家、省科技创新“揭榜挂帅”等计划项目，对承担的国家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和湖南省科技重大专项等重大科技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给予项目团队“后补助”奖励，补助可以奖金形式发放给项目团队成员，项目负责人不低于30%。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采取自主研发、联合开发、海外并购、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强关键技术研究与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择优对技术攻关项目给予立项支持。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瞪羚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核心产品纳入国家、省、市新技术新产品名单，获得订单。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申报国家、省科学技术奖，对以前三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省科学技术奖的，给予不超过国家、省奖励标准的50%补助；对获得国家、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个人，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补助。补助可以奖金形式发放给获奖团队成员、管理团队成员或用于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相关活动，其中获奖团队成员奖金比例不低于补助的70%、获奖团队负责人资金比例不得低于补助的30%，其余补助的使用方式由裂变孵化创新主体自行确定。
（2） 优先平台支持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独立或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在株共建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基地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对获批的创新平台给予国家级每个最高50万元、省级每个最高30万元补助；鼓励裂变孵化创新主体建设市级科技创新平台，考核优秀的给予每个平台最高10万元补助。
（3） 优先人才培养支持
继续深入落实“人才30条”“青年科技人才6条措施”等激励政策，优先支持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裂变孵化创新主体打造青年科技人才团队，支持以团队为核心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对入选国家、省级科技人才项目的青年科技人才或团队，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市级配套支持。对创业类精英人才（团队）给予20万元至30万元的资助。对“双创精英人才”直接参照D类人才提供配套服务。
（4） 优先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交流合作，引导裂变孵化创新主体开展成果对接、创新论坛、项目路演等活动，促进与技术、专家精准对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承担、参与国防科技计划推动军民重大科技成果在株转化应用。
（5） 优先科技金融支持
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优质资产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创新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种子期、初创期裂变孵化创新主体成果转化。对创新创业投资机构投资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成果转化，按照上年度实际到位投资额2-5%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20万元。
推荐获得国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纳入株洲市中小微企业产融合作白名单和上市后备企业梯队，享受市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风险补偿支持；对股改上市（挂牌）裂变孵化创新主体给予补助。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先为裂变孵化创新主体量身定制科技金融服务产品，为知识价值、企业票据等融资提供多样化的贷款产品，满足裂变孵化创新主体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等不同发展阶段融资需求。
（6） 优先保障服务
加强分类施策与精准服务，科技园区优先支持裂变孵化创新主体开展产业招商、项目推进、产业链对接等，助推产业集群化发展。
支持落地企业（含本地企业）依托优势项目裂变设立新公司，以裂变前公司地方财政贡献为基数，连续五年按新公司投产后地方财政贡献市级增量部分前三年100%、后两年50%给予奖励。

— 1 —

附 件 1

株洲市新兴产业链龙头企业裂变计划表
(县市区)


	县市区
	2025年
	备注

	
	
	

	合计
	30
	

	天元区
	8
	

	石峰区
	5
	

	芦淞区
	4
	

	荷塘区
	3
	

	株洲经开区
	1
	

	渌口区
	1
	

	醴陵市
	4
	

	攸县
	2
	

	茶陵县
	1
	

	炎陵县
	1
	




